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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称：科沃斯

科沃斯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庄建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雁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李雁保证季度报

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5,121,233,032.37 4,332,090,968.40 18.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710,508,242.88 2,476,292,184.80 9.46

年初至报告期末（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65,746,662.11 -48,733,818.75 645.30

年初至报告期末（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4,142,006,900.82 3,444,594,973.14 20.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50,063,644.37 101,170,204.69 147.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64,451,844.47 87,084,438.57 88.8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61 4.05 增加5.5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5 0.18 15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5 0.18 150.00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

额（1-9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38,038,550.37 43,304,875.24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

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9,276,193.88 53,062,894.37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

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

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

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4,028,400.00 2,651,500.00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977,885.22 4,638,481.10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05,322.29 -127,177.78

所得税影响额 -9,237,007.61 -17,918,773.03

合计 45,978,699.57 85,611,799.90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10,196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苏州创领智慧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239,198,209 42.47 235,848,816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EVER� GROUP���

CORPORATION�

LIMITED

73,080,000 12.98 73,080,000 无 0 境外法人

苏州创袖投资中心 (有

限合伙)

59,645,808 10.59 58,962,456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泰怡凱電器有限公司 23,257,516 4.13 0 无 0 境外法人

苏州苏创智慧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

19,120,752 3.39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

司

14,733,910 2.62 0 无 0 未知

SKY� SURE���

LIMITED

12,600,000 2.24 12,600,000 无 0 境外法人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兴全合宜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LOF）

8,654,425 1.54 0 无 0 未知

苏州科赢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5,090,400 0.90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兴全合润分级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048,619 0.90 0 无 0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泰怡凱電器有限公司 23,257,516 人民币普通股 23,257,516

苏州苏创智慧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9,120,752 人民币普通股 19,120,752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4,733,910 人民币普通股 14,733,91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合宜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8,654,425 人民币普通股 8,654,425

苏州科赢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5,090,400 人民币普通股 5,090,40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合润分级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048,619 人民币普通股 5,048,619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商业模

式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4,942,574 人民币普通股 4,942,574

苏州科帆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4,198,651 人民币普通股 4,198,651

苏州创领智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349,393 人民币普通股 3,349,393

中国工商银行－上投摩根内需动力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3,083,038 人民币普通股 3,083,03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 公司控股股东创领投资的股东钱东奇在创袖投资出资份额为99.99%， 同时与创袖投资出资份额

0.01%的合伙人钱岚是兄妹关系；

2、 公司控股股东创领投资的股东钱东奇与Ever�Group、Sky�Sure股东David�Cheng�Qian是父

子关系；

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

致行动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

明

不适用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利润表项目 2020年前三季度（1-9月） 2019年前三季度（1-9月）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4,142,006,900.82 3,444,594,973.14 20.25

2020年三季度， 科沃斯和添可

两大自有品牌业务收入实现较

快增长， 较上年同期分别增长

67.1%和297.4%，推动三季度公

司整体业务收入较上年同期增

长71.07%及报告期内公司整体

销售收入增长20.25%

营业成本 2,421,818,985.93 2,162,136,484.73 12.01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成本的变动

比例小于收入变动比例，主要系

自有品牌收入占比的提升，以及

高毛利产品销售占比的提升使

得综合毛利率较上年同期增加

了4.3个百分点至41.5%，其中自

有品牌业务毛利率较上年同期

增加 5.0个百分点至 51.6% 。

2020年三季度， 公司科沃斯品

牌扫地机器人中全局规划类产

品收入占比达82.1%，较上年同

期增加24.09个百分点

销售费用 963,946,868.04 720,420,750.68 33.80

主要系报告期内自有品牌市场

营销推广及广告费增加及直播

销售分成计入营销费用所致。随

着疫情对公司整体收入增长影

响的逐渐减弱，公司规模效应日

益提升。 2020年三季度， 公司

销售费用率较上年同期下降2.6

个百分点

财务费用 29,767,546.62 -12,393,978.42 340.18 主要系本期汇兑损失增加所致

其他收益 53,552,091.80 14,101,739.12 279.76

主要系本期收到的政府补助增

加所致

投资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43,088,520.35 -5,090,443.59 946.46

主要系本期处置长期股权投资

产生的投资收益增加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

以“－” 号填列）

1,263,000.00 -80,750.71 1,664.07

主要系本期外汇期权公允价值

变动收益增加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损失以

“-” 号填列）

-7,477,205.96 2,117,261.51 -453.15

主要系本期应收账款坏账损失

增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损失以

“-” 号填列）

-41,182,068.88 -13,902,945.59 -196.21

主要系本期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增加所致

所得税费用 45,763,958.84 19,057,021.90 140.14

主要系本期利润总额增加，应纳

税所得额增加所致

资产负债表项目 2020年9月30日 2019年12月31日 变动率（%） 变动原因

交易性金融资产 32,238,853.00 4,499,900.00 616.43

主要系本期权益投资增加

所致

预付款项 104,451,179.36 50,315,061.40 107.59

主要系期末预付供应商款

项增加所致

其他应收款 91,266,233.47 26,605,085.39 243.04

主要系本期股权转让款增

加所致

存货 1,384,821,598.82 999,588,712.90 38.54

主要系公司四季度海外市

场和国内“双十一” 提前

备货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87,760,578.80 40,192,622.97 118.35

主要系期末待抵扣增值税

增加所致

在建工程 2,894,197.93 5,226,330.98 -44.62

主要系本期在建工程转入

固定资产所致

短期借款 91,507,232.10 195,419,818.26 -53.17

主要系本期偿还银行借款

所致

应付账款 1,664,244,675.32 1,069,089,176.40 55.67

主要系本期存货备货，应

付货款增加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38,946,705.20 66,595,803.95 -41.52

主要系本期支付年终奖所

致

长期应付款 4,105,544.72 -100.00

主要系本期支付融资租赁

款项所致

递延收益 2,297,706.76 3,469,711.05 -33.78

主要系与资产相关的政府

补助摊销结转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2020年前三季度（1-9月） 2019年前三季度（1-9月）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265,746,662.11 -48,733,818.75 645.30

主要系本期销售商品、提

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增加及

购买商品、 接受劳务支付

的现金减少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06,503,717.14 -310,314,872.29 -65.68

主要系本期购建固定资

产、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

资产支付的现金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18,837,010.77 17,290,831.89 -787.28

主要系本期取得银行借款

减少及偿还银行借款增加

所致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

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科沃斯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庄建华

日期 2020年10月23日

证券代码：

603486

证券简称：科沃斯 公告编号：

2020-064

科沃斯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

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科沃斯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10月23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鉴于公司2019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的李顺、邹建宏等18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已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其未解锁限制

性股票201,150股将由公司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13.90元/股。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批准及实施情况

1、2019年8月28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 〈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

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议案。 公司独

立董事就本激励计划是否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及是否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发表了独立意

见。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出具了《关于科沃斯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

法律意见书》。同日，公司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关

于核查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等议案，公司监事会对本激励计划的相关事

项进行核实并出具了相关核查意见。 2019年8月30日，公司披露了《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摘要

公告》（公告编号：2019-027）。

2、2019年9月2日至2019年9月11日，公司对本激励计划拟授予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通过公司内部系统

和公示栏进行了公示。 在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与本激励计划拟激励对象有关的任何异议，并于2019年

9月12日披露了《监事会关于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审核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公告编号：2019-032）。

3、2019年9月19日，公司召开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议案。 公司实施

本激励计划获得股东大会批准，董事会被授权负责实施限制性股票的授予、解除限售和回购工作等与本次股

权激励计划相关的事宜。 2019年9月20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

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公告编号：2019-034）。

4、2019年9月19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与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

整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权益数量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

票的议案》。 以2019年9月19日为授予日， 公司向278名激励对象授予4,337,600股限制性股票， 授予价格为

13.90元/股。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公司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程序合法合规，激励对象

主体资格有效。 监事会对授予日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出具

了 《关于科沃斯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调整及限制性股票授予的法律意见书》。

2019年9月20日和21日，公司披露了《关于调整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权益数

量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35）、《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36）、

《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更正公告》（公告编号：2019-039）。2019年10月15日，公司披露了《关于

调整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41）。

5、2019年10月23日，公司完成了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登记手续，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 《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并于2019年10月2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上披露了

《关于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结果公告》（公告编号：2019-042）。 登记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

560,140,000股变更为564,477,600股。

6、2020年4月27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

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鉴于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JONATHAN�

TANG、吴丹、张倩叶等12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已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其未解锁限制性股票226,700

股将由公司回购注销。 同时，公司未达到第一个解除限售期的业绩考核要求，未解锁限制性股票1,027,725股，

该部分未解锁限制性股票也将由公司回购并注销。 综上，公司董事会决定将上述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

股票合计1,254,425股予以回购注销。 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上述限制性

股票的回购过户，并于2020年7月9日完成了股份注销手续。 公司总股本由564,477,600股变更为563,223,175

股。

7、2020年8月19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和《关于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修订稿）〉的议案》，对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业绩指标进行调整。 2020年8

月20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修订情况说明的公告》和

《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及相关资料（公告编号2020-045和2020-046）。公司

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出具了《关于科沃斯机器人股份有限公

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修订相关事项之法律意见书》。

8、2020年9月11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

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部分权益的议案》，同意确定以2020年9月11日为授予日，向170名

激励对象授予1,343,500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人民币20.58元/股。 2020年9月12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向

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部分权益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57）。 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

项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出具了《关于科沃斯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授予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9、2020年10月13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调整向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部分权益的议案》，公司将3名激励对象自愿放弃认购的股份在原

有激励对象中进行二次分配，授予人数由170人调整为167人，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1,343,500股不变。 2020年

10月14日， 公司披露了 《关于调整向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部分权益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61）、《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0-062）。 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

明确同意意见，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出具了《关于科沃斯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预留部分授予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登记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563,223,175股变更为564,566,675

股。

二、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原因、数量及价格

根据公司《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激励对象因辞职、公司裁员而离职，其已获授但尚未

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由公司按照授予价格回购注销，且激励对象在离职前应缴纳完毕限制

性股票已解除限售部分的个人所得税。 ”目前，激励对象李顺、邹建宏等18名员工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已不符合

激励条件，其对应的已授予未解锁的全部限制性股票201,150股将由公司回购注销，回购的价格为13.90元/股。

回购所需资金均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

三、预计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的股本结构变化情况

单位：股

类别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 比例 增减（+,-) 股份数 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 384,917,947 68.18% -201,150 384,716,797 68.17%

无限售条件股份 179,648,728 31.82% 0 179,648,728 31.83%

合计 564,566,675 100.00% -201,150 564,365,525 100.00%

注：1、上表中“本次变更前股份数”中包括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1,343,500股；

2、预留授予167名激励对象的限制性股票1,343,500股已经过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第九次会议及第

二届监事会第七次、 第八次会议审议， 已取得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出具的

XYZH/2020XAA20290《验资报告》，目前正在申请办理变更登记手续。

四、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与授予数量调整的情况

本次注销的实际限制性股票数量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确认数为准。 本次调整后，公司股权激励

对象总数由433名调整为415名，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4,426,675股调整为4,225,525股。

五 、本次回购注销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也不会影响公司

股权激励计划的实施以及公司管理团队的勤勉尽职，公司管理团队将继续认真履行工作职责，努力为股东创

造价值。

六、本次回购注销计划的后续工作安排

根据公司《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以及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董事

会或董事会委派的人士将根据相关规定， 办理本次回购注销相关手续及相应的注册资本变更登记、《公司章

程》修改等相关手续，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七、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经核查后，对本次回购注销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公司将不再符合激励条件的李顺、邹建

宏等18名离职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201,150股行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13.90元

/股。本次回购注销事项符合《管理办法》以及《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规定，审议程序合法、合规，未损害

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基于上述判断，我们同意公司本次回购注销该部分限制性股票事宜。

八、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对本次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锁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名单及数量进行了审核。 经核

查，监事会认为： 公司将不再符合激励条件的李顺、邹建宏等18名离职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

部限制性股票201,150股进行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13.90元/股的事项符合《管理办法》以及《激励计划（草案

修订稿）》的规定，审议程序合法、合规。

九、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对本次回购注销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

本次回购注销已获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履行了相应的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

《公司章程》及《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有关规定；公司本次回购注销的原因、数量及价格符合《管理办

法》、《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有关规定。 公司尚需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就本次回购注销按照《公司

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履行相应的法定程序。

特此公告。

科沃斯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0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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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沃斯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

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通知债权人的理由

科沃斯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10月23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鉴于公司2019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的李顺、邹建宏等18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已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其未解锁限制

性股票201,150股将由公司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13.90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

公告》（ 公告编号：2020-064）。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将减少201,150股，公司股份总数由564,566,675股变更为564,365,

525股，注册资本由564,566,675元变更为564,365,525元。根据公司于2019年9月19日召开的2019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

案》， 公司董事会被授权负责实施限制性股票的授予、 解除限售和回购工作等与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相关的事

宜。 公司董事会或董事会委派的人士将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办理上述回购注销、修改《公司章程》、办理公司

注册资本的变更登记等各项事宜。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将导致注册资本减少。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凡公司债权人均有权于本通知公告之日（2020年10月24日）起45日内向本公

司申报债权，并可根据合法有效债权文件及凭证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债权人未在规定

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不会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将由公司继续履行，本次回购注销将按法定程序

继续实施。

公司各债权人如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

有关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

具体要求如下：

（一）债权申报所需材料

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 债权

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

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

携带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

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二）债权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申报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友翔路18号

2、申报时间：2020年10月24日起45天内9:00-11:00；13:00-17:00（双休日及法定节假日除外）

3、联系人：徐喆、汪杰

4、联系电话：0512-65875866

5、传真：0512-65982064

6、邮箱：ir@ecovacs.com

7、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寄出邮戳日或快递公司发出日为准；以电子邮件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公

司收到邮件日为准，请在邮件标题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特此公告。

科沃斯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0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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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沃斯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开展

金融衍生品交易业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科沃斯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10月23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开展金融衍生品交易业务的议案》，为降低汇率波动对经营业绩的影响，同

意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在余额折合不超过1亿美元的范围内开展金融衍生品交易业务， 具体包括远期和期权等

业务。 董事会授权总经理在余额不超过上述额度范围内行使金融衍生品交易业务的审批权限并签署相关文

件，在额度范围内资金可滚动使用，由公司财务部门负责具体实施相关事宜。 授权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12个月内有效。

一、 公司开展金融衍生品业务的目的

随着公司海外销售规模的不断扩大，销售回款主要以美元、欧元等为主，因此当外汇汇率出现较大波动的

情况下，将对公司的经营业绩造成影响。 为了有效规避外汇市场的风险，降低汇率波动对公司正常经营的不良

影响，公司拟开展金融衍生品交易业务。

二、开展金融衍生品业务的基本情况

1、业务品种

公司拟开展的金融衍生品交易业务主要包括远期和期权等业务，主要外币币种为美元、欧元等。

2、业务规模及业务期限及投入资金来源

此次开展的金融衍生品交易业务余额折合不超过1亿美元,�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不涉及募集资金。

3、交易期限

有效期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4、授权事宜

为了提高工作效率，保证后续工作的顺利开展，董事会授权总经理在余额折合不超过1亿美元的额度范围

内行使金融衍生品交易业务的审批权限并签署相关文件，在额度范围内资金可滚动使用，由公司财务部门负

责具体实施相关事宜。

三、风险提示

1、市场风险：当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发生变化时，相应的汇率、利率等市场价格波动将可能对公司金融衍

生品交易产生影响。

2、履约风险：公司金融衍生品业务的交易对手均为信用良好且与公司已建立长期业务往来的银行，基本

不存在履约风险。

3、其它风险：在开展金融衍生品交易业务时，如操作人员未按规定程序进行金融衍生品交易操作或未充

分理解金融衍生品信息，将带来操作风险；如交易合同条款不明确，将可能面临法律风险。

四、采取的控制措施

1、公司已制定《金融衍生品业务管理制度》，规定公司进行金融衍生品交易业务遵循合法、审慎、安全、有

效的原则，不进行单纯以盈利为目的的交易，所有金融衍生品交易业务必须以正常生产经营为基础，以具体经

营业务为依托，以规避和防范汇率风险为目的，不得进行投资和套利交易。

2、按照公司《金融衍生品业务管理制度》的要求，公司须具有与金融衍生品交易业务保证金相匹配的自

有资金，不得使用募集资金直接或间接进行金融衍生品交易业务，且严格按照审议批准的金融衍生品额度，控

制资金规模，不得影响公司正常业务经营。

3、鉴于公司开展以上业务的目的，只允许与具有合法经营资质的金融机构进行交易，从事金融衍生品业

务时，慎重选择公司交易人员。

4、加强对公司银行账户和资金的管理，严格遵守资金划拨和使用的审批程序。

特此公告。

科沃斯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0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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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沃斯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2020年10月23日，科沃斯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在公司会议

室召开。 本次会议的会议通知已于2020年10月13日通过书面形式发出，本次会议采用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

召开，会议应到董事9名，实到董事9名，其中3人以通讯方式表决，符合召开董事会会议的法定人数。 会议由公

司董事长钱东奇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二、 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

科沃斯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3号———

季度报告内容与格式特别规定》(2016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关于做好主板上市公司

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工作的通知》等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编制了《科沃斯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三

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根据公司《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激励对象因辞职、公司裁员而离职，其已获授但尚未

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由公司按照授予价格回购注销，且激励对象在离职前应缴纳完毕限制

性股票已解除限售部分的个人所得税。 ”目前，激励对象李顺、邹建宏等18名员工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已不符合

激励条件，其对应的已授予未解锁的全部限制性股票201,150股将由公司回购注销，回购的价格为13.90元/股。

回购所需资金均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

本次调整后，公司股权激励对象总数由433名调整为415名，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4,426,

675股调整为4,225,525股。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相关媒体的《科沃斯关于回购注销

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64）。

独立董事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详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科沃斯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独

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出具了《关于科沃斯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等相关事项

的法律意见书》。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开展金融衍生品交易业务的议案》

为降低汇率波动对经营业绩的影响， 同意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在余额折合不超过1亿美元的范围内开展金

融衍生品交易业务，具体包括远期和期权等业务。 董事会授权总经理在余额不超过上述额度范围内行使金融

衍生品交易业务的审批权限并签署相关文件，在额度范围内资金可滚动使用，由公司财务部门负责具体实施

相关事宜。 授权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相关媒体的《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

司开展金融衍生品交易业务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66）。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科沃斯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0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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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沃斯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2020年10月23日，科沃斯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在公司会议

室召开。本次会议的会议通知已于2020年10月13日通过书面形式发出，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表决方式召开，会议

应到监事3名，实到监事3名。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王炜先生主持，本次会议全体监事均行使了表决权。 会议的召

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表决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并通

过了如下议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

监事会认为：公司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核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各项规定，所

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要求， 所包含的信息能真实地反映出公司2020年第三季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

项。 在提出上述意见前，未发现参与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对本次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锁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名单及数量进行了审核。 经

核查，监事会认为： 公司将不再符合激励条件的李顺、邹建宏等18名离职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全部限制性股票201,150股进行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13.90元/股的事项符合《管理办法》以及《激励计划（草

案修订稿）》的规定，审议程序合法、合规。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科沃斯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0年10月24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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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20年10月23日收到

公司董事李云贵先生、张武奎先生的辞职报告。 因工作调整，李云贵先生申请辞去公司董

事、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职务，张武奎先生申请辞去公司董事、董事会战略与社会责任

委员会委员职务，二人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

定，李云贵先生、张武奎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李云贵先生、张武奎先生自任职以来，恪尽职守、勤勉尽责，持续推动公司高质量发

展和规范运作，董事会对李云贵先生、张武奎先生在任职期间做出的重要贡献表示诚挚

的感谢。

特此公告。

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0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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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力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

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获得深圳

证券交易所无异议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

漏。

合力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出具

的《关于合力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符合深交所转让条件的无异议函》（深证函

〔2020〕900号），具体函复内容如下：

一、公司申请确认发行面值不超过7亿元人民币的合力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以下简称“债券” ）符合深交所转让条件，深交所无异议。

二、无异议函不表明深交所对债券的投资风险或者收益等作出判断或者保证。 公司应当确保参与债券

认购的投资者符合深交所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规定，并向其充分揭示风险。

三、债券的发行应当按照报送深交所的相关文件进行，如发行人相关情况或债券相关文件在无异议函

出具之后发生重大变化，应当及时报告深交所。 如发生重大变化未及时告知深交所的，无异议函自动失效。

四、公司应当自无异议函出具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正式向深交所提交转让申请文件，逾期未提交的，无异

议函自动失效。

公司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上述无异议函的要求，在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的授权范围和上述无异议

函规定的有效期内，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相关事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合力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十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2350

证券简称：北京科锐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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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科锐配电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控股子公司杭州平旦科技有限

公司增资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北京科锐配电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二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对控股子公司杭州平旦科技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同意控股

子公司杭州平旦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平旦” ）将注册资本由100万元人民币增

加至2,000万元人民币。

近日公司收到通知，杭州平旦已完成上述注册资本变更工商手续，并取得杭州市拱

墅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新营业执照，具体信息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5053696806Y

法定代表人：袁钦成

注册资本：2,000万人民币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拱墅区祥茂路36号A楼五楼A区

成立日期：2012年10月23日

营业期限：2012年10月23日至2032年10月22日

经营范围：计算机软硬件、网络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成果转让；弱电工程的设计、

施工；计算机系统集成；电子产品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法律法规需前置审批

的项目除外）；安防技术的技术开发；电子产品、仪器仪表、机电设备、电子元器件、通讯设

备（除专控）、计算机软硬件的销售。

本次工商变更完成后，公司仍持有杭州平旦51.00%股权。

特此公告。

北京科锐配电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2065

证券简称：东华软件 公告编号：

2020-131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

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10月23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

会” ）出具的《关于核准东华软件股份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2611号）（以下简称“批复” ）。

具体内容如下：

一、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342,703,061股新股，发生转增股本等情形导致总股本发生变化的，可相应调整本

次发行数量。

二、本次发行股票应严格按照公司报送中国证监会的申请文件实施。

三、本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四、自核准发行之日起至本次股票发行结束前，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应及时报告中国证监会并按有关规定处理。

公司董事会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上述批复文件的要求以及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在规定期限内办理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的联系方式如下：

1、发行人：东华软件股份公司

联系人：杨健、张雯

联系电话：010-62662188

传真号码：010-62662299

电子邮箱：zhangwen_cw@dhcc.com.cn

2、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保荐代表人：李亦中、李文彬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10-60833686,� 010-60837355

电子邮箱：project_dhrj@citics.com

特此公告。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零年十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600418

证券简称：江淮汽车 编号：临

2020-077

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归还募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决策程序

2019�年10月29日，公司召开七届十二次董事会和七届六次监事会，审议通过《关于

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以不超过2亿元人民币的闲

置募集资金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十二

个月，到期及时归还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年 10�月 30�日

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

金公告》（编号：临 2019-067）。

二、本次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归还至专用账户的情况

2020年10月23日， 公司将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中的12,000万元人民币归还至募

集资金专用账户。 前期公司已于2020� 年7月14日将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中的8,000�

万元人民币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已将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20,000�万元人民币全部归

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及时将本次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通知公司保荐机构及保荐代

表人。

特此公告。

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0月24日

证券代码：

002651

证券简称：利君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67

成都利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成都利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君股份” 或“公司” )于2020年10月20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

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司以自筹资金出资1,000

万元人民币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相关详细情况参见2020年10月21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本公司公告）。

日前，公司已完成了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工商登记手续，并取得了成都市武侯区行政审批局颁发的《营

业执照》。 现将新设子公司营业执照信息内容公告如下：

营业执照信息项目 内容

公司名称 成都利君环际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07MA6BU0PX0R

注册资本 壹仟万元整

类 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 2020年10月23日

营业期限 2020年10月23日至长期

法定代表人 何佳

住 所 成都市武侯区武侯电商产业功能区管委会七里路605号

经营范围

智能装备研发、制造（取得环保手续后，方可从事生产）、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网络技术、电子信息技术服

务，系统集成，通信技术的开发、转让、咨询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工业机器人制造（取得环保手续后，方

可从事生产）；机械设备销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成都利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0月24日

证券代码：

603042

证券简称：华脉科技 公告编号：

2020-064

南京华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南京华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10月22日收到中泰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泰证券” ）《关于变更南京华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非

公开发行股票变更保荐代表人的专项说明》，保荐代表人许健先生因工作变动，不再负

责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项目，为保证公司非公开发行工作有序进行，中泰证券决定委

派吴彦栋先生为华脉科技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签字保荐代表人。 （吴彦栋先生简历附

后）

本次保荐代表人变更后， 公司非公开发行项目保荐代表人为周扣山先生和吴彦栋

先生。

特此公告。

南京华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0月24日

附：吴彦栋先生简历：

吴彦栋先生，中泰证券投行委业务总监，注册保荐代表人，管理学硕士。 吴彦栋先生

2007年开始从事投资银行业务。 先后参与完成了南洋科技(002389)2010年 IPO� 项目、

华伍股份(300095)2010� 年 IPO� 项目、百达精工(603331)2017年IP0项目，参与完成了

亿利洁能(600277)2009�年重大资产重组项目、栋梁新材(002082)2010年公开增发项目、

南洋科技(002389)2014�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项目，及其 2012年、2015年非公开发行股

项目、棒杰股份(002634)2014年配股项目、百达精工(603331)2019年可转债项目等再融

资及并购项目，并担任了南洋科技2015年非公开发行、百达精工(603331)IPO项目及百

达精工2019年可转债项目的项目负责人。

证券代码：

002551

证券简称：尚荣医疗 公告编号：

2020-089

债券代码：

128053

债券简称：尚荣转债

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

行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 ） 出具的 《关于核准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0]2617号）。 批复主要内容如下：

一、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246,055,429股新股，发生转增股本等情形导致总股本发生变化的，可

相应调整本次发行数量。

二、本次发行股票应严格按照公司报送中国证监会的申请文件实施。

三、本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四、自核准发行之日起至本次股票发行结束前，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应及时报告中国证监会并按有关

规定处理。

公司董事会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上述批复文件的要求及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在规定期限内办理本

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事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发行人和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的联系方式如下：

1、发行人：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部门：证券部

联系人：陈凤菊、欧阳韵寒

电话：0755-82290988

传真：0755-89926159

邮箱：gen@glory-medical.com.cn

2、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保荐代表人：袁科、于洁泉

联系部门：资本市场部

电话：010-66551686

传真：010-66551390

手机：18610336207

邮箱：dxzqecm@qq.com

特此公告。

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0月24日

证券代码：

600597

证券简称：光明乳业 公告编号：临

2020-027

号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获取补助的基本情况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及下属子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9月30日（以下简称“本期” ）累

计收到各类政府补助151,464,797.37元（数据未经审计）。 上述政府补助明细如下（10万元以上单列，10万元及10万元以下合并计入

“零星补助” ）：

单位：元

编号 公司名称 补助依据 本期收到金额

本期计入

其他收益金额

1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财政扶持资金 44,150,000.00 44,150,000.00

2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防疫专项扶持资金 4,000,000.00 4,000,000.00

3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锅炉改造补助 2,290,000.00 2,290,000.00

4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产业转型专项资金 2,200,000.00 2,200,000.00

5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专利资助款 8,622,500.00 1,009,000.00

6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个税手续费奖励 996,756.01 996,756.01

7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化建设专项资金 600,000.00 600,000.00

8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质量奖奖励费 500,000.00 500,000.00

9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稳岗补贴 197,368.16 197,368.16

10 光明牧业有限公司 关税补贴 31,647,540.00 31,647,540.00

11 光明牧业有限公司 冬作休耕深翻补贴 516,850.00 516,850.00

12 光明牧业有限公司

夏季优质鲜乳生产关键技术的研

究示范项目

5,220,000.00 282,846.77

13 光明牧业有限公司 农机补贴 301,000.00 94,582.50

14 光明牧业有限公司 奶牛体系综合试验站项目 187,500.00

15 上海光明合力文化体育发展有限公司 职业俱乐部奖励 13,500,000.00 13,500,000.00

16 上海光明合力文化体育发展有限公司 财政扶持资金 263,000.00 263,000.00

17 上海光明随心订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财政扶持资金 5,764,000.00 5,764,000.00

18 上海光明随心订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稳岗补贴 315,525.93 315,525.93

19 上海牛奶棚食品有限公司 财政扶持资金 2,951,473.00 2,951,473.00

20 上海永安乳品有限公司 财政扶持资金 1,940,300.00 1,940,300.00

21 上海永安乳品有限公司 锅炉改造补助 610,000.00 610,000.00

22 上海领鲜物流有限公司 产业发展专项扶持资金 1,620,000.00 1,620,000.00

23 上海光明奶酪黄油有限公司 财政扶持资金 384,200.00 384,200.00

24 上海乳品四厂有限公司 财政扶持资金 208,304.00 208,304.00

25 上海乳品四厂有限公司 企业培训补贴 143,148.80 143,148.80

26 上海奶牛育种中心有限公司 夏季优质生鲜乳项目 1,000,000.00

27 北京光明健康乳业销售有限公司 财政扶持资金 3,356,000.00 3,356,000.00

28 郑州光明山盟乳业有限公司 工业企业结构调整专项奖补资金 3,120,000.00 3,120,000.00

29 郑州光明山盟乳业有限公司 稳岗补贴 720,480.00 720,480.00

30 成都光明乳业有限公司 财政扶持资金 2,363,664.00 2,363,664.00

31 武汉光明乳品有限公司 中小微企业电费补贴 867,169.00 867,169.00

32 武汉光明乳品有限公司 联动采购奖励资金 754,200.00 754,200.00

33 武汉光明乳品有限公司 研发绩效考核优秀补贴 300,000.00 300,000.00

34 南京光明乳业销售公司 稳岗补贴 755,566.49 755,566.49

35 南京光明乳业销售公司 产业发展资金 140,000.00 140,000.00

36 天津光明梦得乳品有限公司 大气污染防治专项资金 690,000.00 690,000.00

37 天津光明梦得乳品有限公司 稳岗补贴 114,355.16 114,355.16

38 武汉光明乳业销售公司 财政扶持资金 592,800.00 592,800.00

39 武汉光明乳业销售公司 稳岗补贴 150,562.84 150,562.84

40 富裕光明生态示范奶牛养殖有限公司 粮改饲项目补贴 1,373,760.00 615,286.03

41 黑龙江光明佳元乳品有限公司 政策扶持资金 500,000.00 500,000.00

42 黑龙江光明佳元乳品有限公司 稳岗补贴 114,500.00 114,500.00

43 江苏申牛牧业有限公司 稳岗补贴 295,637.87 295,637.87

44 江苏申牛牧业有限公司 农机购置补贴 210,000.00 74,400.00

45 光明乳业（德州）有限公司 稳岗补贴 220,587.35 220,587.35

46 富裕县光明哈川奶牛饲养专业合作社 粮改饲项目补贴 521,460.00 215,905.17

47 浙江光明牧业有限公司 后备牛补贴 212,500.00 212,500.00

48 湖南光明乳品有限公司 财政扶持资金 180,000.00 180,000.00

49 光明乳业（泾阳）有限公司 环保专项奖励 160,000.00 160,000.00

50 北京光明健能乳业有限公司 稳岗补贴 150,956.67 150,956.67

51 德州光明生态示范奶牛养殖有限公司 粮改饲项目补贴 130,000.00 126,488.65

52 零星补助 3,341,132.09 3,154,652.09

53 前期收到本年摊销计入其他收益 27,971,661.11

合计 151,464,797.37 164,102,267.60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期收到各类政府补助均已到账， 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共计16,923,700.00元， 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共计134,541,

097.37元。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规定，摊销以前年度收到的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计入“其他收益” 项目27,971,

661.11元；摊销本期收到的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计入“其他收益” 项目1,589,509.12元；收到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直接计入“其

他收益”项目134,541,097.37元；共计164,102,267.60元。 具体会计处理请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特此公告。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零年十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2456

证券简称：欧菲光 公告编号：

2020-118

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0年4月24日、2020年5月11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

三次会议及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拟开展融资租赁业务及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公司全资

子公司南昌欧菲光电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昌光电” ）、欧菲影像技术（广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欧

菲” ）和控股子公司江西欧迈斯微电子有限公司（原欧菲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微电子” ）因生产经营需要

拟与具有资质的租赁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公司同意为南昌光电、广州欧菲、微电子在总额度不超过15亿元人民币的

融资额度内与不存在关联关系的融资租赁公司开展的融资租赁业务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担保期限不超过5年。详见公司

于2020年4月28日披露的《关于子公司拟开展融资租赁业务及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公告编号：2020-039）；以

及于2020年5月12日披露的《2019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0-044）。

公司分别于2020年9月11日、2020年9月2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临时）会议及2020年第五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拟开展融资租赁业务及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西晶超光学有限

公司（原南昌欧菲精密光学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晶超光学” ）和控股子公司江西晶润光学有限公司（原南昌欧菲

晶润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晶润光学” ）因生产经营需要拟与具有资质的租赁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 公司同意为晶

超光学、晶润光学在总额度不超过 10�亿元人民币的融资额度内与不存在关联关系的融资租赁公司开展的融资租赁业

务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担保期限不超过 5�年。 详见公司于2020年9月12日披露的《关于子公司拟开展融资租赁业务及

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公告编号：2020-101）；以及于2020年9月29日披露的《2020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公告》（公告编号：2020-112）。

近日，晶润光学、南昌光电与广东南粤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粤租赁” ）签署了《融资租赁合同（一）》、

《融资租赁合同（二）》、《融资租赁合同（三）》，详细情况如下：

一、交易对手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广东南粤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MA59HBC38Y

成立日期：2016年12月23日

企业地址：广州市越秀区广州大道中299号璟泰大厦7楼

法定代表人：单劲

注册资本：30,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兼营与主营业务有关的商业保理业务(仅限融资租赁企业经营);融资租赁服务（限外商投资企业经营）；

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财产（外商投资企业需持批文、批准证书经营）；租赁业务（外商投资企业需持批文、批准证书经

营）；租赁财产的残值处理及维修（外商投资企业需持批文、批准证书经营）；租赁交易咨询和担保（外商投资企业需持

批文、批准证书经营）。

南粤租赁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融资租赁合同（一）》

1、租赁物：自动外观检查机、自动贴片机、非金属材料设备等资产

2、购买总价款：50,000,000元

3、留购价款：100元

4、租赁保证金：无保证金

5、租金期数：共12期

6、租赁期限：36个月

（二）《融资租赁合同（二）》

1、租赁物：图像性能检测机、烤箱、自动上下斜机等资产

2、购买总价款：50,000,000元

3、留购价款：100元

4、租赁保证金：无保证金

5、租金期数：共12期

6、租赁期限：36个月

（三）《融资租赁合同（三）》

1、租赁物：点胶机、共支架双摄组装机、镜筒吹气机等资产

2、购买总价款：50,000,000元

3、留购价款：100元

4、租赁保证金：无保证金

5、租金期数：共12期

6、租赁期限：36个月

三、备查文件

1、《融资租赁合同（一）》；

2、《融资租赁合同（二）》；

3、《融资租赁合同（三）》。

特此公告。

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0月23日


